
车辆过户次日就撞人还“脱保”
还没交付情况下，下家需要“背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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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车相撞致一人死亡

2024年 12 月 11 日清晨，高女士身体不
适前往医院就医，便自行驾驶车辆沿文翔路
由西向东直行，她以 95 公里 / 小时的速度
（在限行路段超速 50%）通过一个路口时，与
闯红灯的非机动车骑行人陈某发生碰撞，陈
某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陈某因骑行电动自行车违反
路口信号灯指示通行、超速、夜间行车未开启
照明装置的行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高女
士因超速行驶的行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然而，案涉车辆原本的所有人是高女士

的丈夫潘先生，但事发前，高女士驾驶的车辆
权利人已经变更登记为下家沈某，只是因抵
押等原因，并未向沈某完成交付，事发时，车
辆实际仍由高女士和潘先生控制使用。
更让人头疼的是，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

处于“脱保”状态，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
也就是说，陈某家属无法从保险公司得到赔

偿。于是，陈某的家属只好将高女士、潘先生、
沈某均诉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连车子都没实际拿到的下家沈某，会需

要“背锅”吗？

下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
议焦点之一，即关于投保义务人的确定。
事发时，驾驶的车辆登记权利人为沈某，

但根据高女士、潘先生的陈述，高女士事发时
驾驶的车辆，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办理了
变更登记手续，车辆仍由高女士和潘先生控
制使用，并未向沈某完成交付及车辆占有的

转移。
法院认为，动产物权的设立或转让自交

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机动
车物权的转让自交付时方发生效力，事发时，
事故车辆虽已完成变更登记手续，但仅能产
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无法产生转
移所有权的法律效果。
也就是说，事发时，事故车辆所有人仍为

潘先生，潘先生具有为该车购买交强险的义
务。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三被告要求
潘先生作为投保义务人，与作为车辆驾驶人
的高女士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共同赔偿责
任，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
同时，原告方面未提供证据证明潘先生

作为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存在过错，对交强
险限额外部分，原告要求潘先生承担共同赔
偿责任，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原
告要求下家沈某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无法律
依据，法院难以支持。
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交警支队作出的
事故认定，死者陈某承担主要责任、驾驶人高
女士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原告陈某家属要求高女士在交强险限额

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
潘先生与高女士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共同赔
偿责任，不足部分根据事故认定书，高女士承
担事故次要责任，故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
40%，由高女士赔偿。
关于原告各项损失，扣除高女士事发后

垫付原告的费用，法院确定被告高女士还需
赔偿原告 83万余元，被告潘先生在交强险限
额内 18万元范围内与高女士共同承担责任。

晨报记者 姚沁艺

超速的机动车和闯红灯且超速的非机动车相撞，非机动车骑行人死亡。交警部门认定，非机
动车骑行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尴尬的是，涉事机动车事发时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且机动车实际已经在前一天过户给
了下家，只是还未实际交付。 这样一来，责任如何分摊？ 连车都没拿到手的下家需要为此“背锅”
吗？ 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近日，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一起跨境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案。 数据服务公司员工窃
得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20 余万条，被静安区
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

个人信息交易牵出“内鬼”

2025 年 6月，上海一家专门提供数据服
务的公司突然接到合作客户的紧急来电，对
方询问：“公司是否出现了信息泄露？我们在
境外即时通讯软件及相关网站上，发现了大
量包含电话号码、身份证号、贷款状态等信息
的截图，经比对，这些信息正是此前贵公司提
供的客户数据。”
接到反馈后，数据服务公司立即启动内

部核查。技术人员循着客户提供的线索，发现
截图中的客户信息均源自数据服务公司通过
不同供应商发送的短信内容。顺着数据流转
的轨迹，技术人员调取公司后台系统的登录
浏览记录，发现员工罗某某近期的查询记录
中，包含大量与泄露信息匹配的数据，且查询
范围远超其岗位职责权限，涉及用户地址等
内容。
公司当即委托员工陈先生向公安机关

报案，举报罗某某涉嫌非法获取、出售公司
业务过程中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公安机关
迅速立案侦查，并于当月将罗某某抓获归
案，依法扣押了其作案使用的手机、电脑等
电子设备。

破解“条数”迷雾锁定关键事实

2025 年 9月，案件移送至静安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到案后，罗某某对其窃取公司个人
信息并对外出售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据其
供述，公司掌握着大量通过推广、宣传等方式
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包含姓名、身
份证号、手机号等内容。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得知境外聊天网站上有人愿意高价收购这类
信息，便动了“歪心思”，打算利用自己登录
公司系统的权限“捞一笔”。
然而，在后续讯问中，罗某某辩解称其从

公司下载的数据没有全部出售，而且出售的
数据中有一部分是用程序编造的虚假信息。
这一辩解瞬间让案件办理陷入复杂局

面。承办检察官清楚知道，除信息类型、获利
情况外，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直接决定定罪
量刑。
为查明关键事实、奠定精准指控基础，承

办检察官引导侦查人员补充侦查，建议调取
罗某某个人电脑中的电子数据，以及被害公
司提供的查询隐私数据日志，并将上述数据
移送专业机构开展鉴定。
经查证，2025 年 5 月至 6 月，罗某某利

用工作中查询、下载公司后台客户信息的权
限，下班后通过远程操控方式，窃取公司数据

库中公民个人信息向境外出售，并以虚拟币
形式结算获利，累计窃得并出售公民个人信
息 20余万条。承办检察官认为，罗某某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情
节特别严重，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公益诉讼拓展保护维度

在审查过程中，承办检察官意识到，罗某
某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批量出售至境
外，使公民信息安全长期处于高风险状态，严
重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危害性极
大，有必要将相关线索移送至公益检察室。
公益诉讼检察官接手后，一方面立即开

展公共利益损害调查。通过审查案件材料、询
问证人等方式，确认罗某某向境外出售非法
获取数据的行为，导致潜在不特定人的信息
安全处于高度风险中，已严重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另一方面深入探究泄密背后的深层次
原因。
办案过程中，公益诉讼检察官发现，罗某

某之所以能顺利实施跨境贩卖个人信息行
为，除其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外，数据服务公司
在日常管理、技术监管等方面存在的漏洞也
是重要诱因。
“案件办理不能止于追责，更要找准问题

根源，从源头上防范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检
察官表示。为切实堵塞监管漏洞、从源头上加
强个人信息保护，2025 年 12 月，检察官专门
走访上述数据服务公司，与公司负责人、技术
骨干、员工代表开展座谈，深入了解公司业务
流程、信息管理机制、员工管理模式等具体情
况，认真听取公司意见和建议。
同时，检察官结合办案经验，针对公民个

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常
见侵权手段及防范措施等内容，为上述公司
员工开展专题普法讲座，进一步提升员工的
信息安全意识和法律素养。此外，静安区检察
院向上述公司制发检察建议，从制定并落实个
人信息处理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技
术监管、强化员工个人信息安全教育制度等方
面，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公司负责人收到检察
建议后当场表示，将高度重视、全面整改。
2025 年 12 月 5日，静安区检察院以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被告人罗某某提起公
诉。除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还一并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人支付
公益损害赔偿金，永久性删除非法获取的公
民个人信息，并就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
为公开赔礼道歉。

（文中涉案人物、公司等均为化名）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阮 婷

澎湃新闻网记者张力克遗失记

者证：315981888957700228，
声明作废。

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印章.像章.老服装.小人
书.紫砂壶.玉器.瓷器.地址: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渝水堂 高价
收购

物资回收

“内鬼”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20余万条
数据服务公司员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AAII生成


